
浙江开山重工股份有限公司“3·12”机械伤害事故调查报告

2021年3月12日，在浙江开山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厂区内发生一起机械伤害事故，造成1人死亡。接到事故报告后，市应急管理局、市公安局、衢州智造

新城管委会等部门立即派员赶赴现场。

按照《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浙江省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规定》(省政府令第310号)和《衢州市人民政府

办公室关于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有关事项的通知》（衢政办发〔2015〕32号）的有关规定，2021年3月12日，市应急管理局牵头成立了由市应急

管理局、市公安局、市总工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衢州智造新城管委会等单位相关人员组成的事故调查组,并邀请检察院派员参加事故调查工作。

同日，调查组委托专家对事故进行技术鉴定；3月22日，提交了事故技术鉴定报告。通过调查，事故调查组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和原因、认定了事故性

质、分清了事故责任，对责任者提出了处理建议，明确了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

事故调查组认定，浙江开山重工股份有限公司“3·12”机械伤害事故是一起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一、事故有关情况

（一）事故经过。

2021年3月12日上午8时10分许，浙江开山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山重工）工人郑某某和工友许某到该公司八金工车间TX6113C/2铣镗床岗位

开始工件打孔作业，许某负责把工件的位置对好，具体操作由郑某某负责。开始作业时，许某在对好工件位置后，郑某某先对工件铣面，然后对工件进行打

孔，期间郑某某站在防护罩上操作。9时许，许某在填写设备检验表时听到异响，转过头看到郑某某整个人被卷到机床主轴上。许某马上按了紧急启停开

关，机床停止后，郑某某跌落到地上，全身扭曲，衣服卷入中轴，手、脚被撕裂，身上、头部有血渗出。车间主任徐某某正在巡视中，发现后到达现场，随

即向生产部经理张某某报告。9点04分，安全员彭某在接到张某某通知后抵达现场，并拨打了120电话。9时14分，120赶到现场，宣布郑某某当场死亡。

3月18日，善后处理结束。

（二）事故现场情况。

事故现场位于开山重工八金工车间镗铣组13号门内右侧第2台镗铣床，死者郑某某躺在八金工车间13号门TX6113C/2卧式铣镗床南侧地面上，地面上

有大量血迹，铣镗床导轨平台上有一只右手臂，镗铣床上方主轴缠着蓝色工作服。

（三）事故单位情况。

开山重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67608；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住所：浙江省衢州市凯旋南路10号1幢3

楼；法定代表人：曹某某；营业期限：2009年11月16日 至 长期；经营范围：工程机械、矿山机械及配件、凿岩机组制造、销售等。

二、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

郑某某在操作TX6113C/2铣镗床时，不注意安全，忽视警告，违章操作，在机床主轴运转时站在防护罩上作业，导致被卷入机床主轴。

三、事故有关单位及责任人主要问题

（一）开山重工。未尽安全生产保障义务，未按标准和说明书要求设置工作平台，未按要求对施工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安全生产责任制不清

楚，未能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是导致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具体表现在：

1.未按标准和说明书要求设置工作平台。开山重工未按《金属切削机床安全防护通用技术条件》（GB 15760-2004）第5.2.9.1条和TX6113C/2卧式铣

镗床使用说明书的要求设置工作平台，致使作业人员经常站在防护罩上作业，带来严重的事故隐患，最终导致事故发生。

2.未按要求对作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培训。郑志钊上岗前仅接受了1小时的厂级安全教育，15分钟的车间级安全教育，5分钟的班组级安全教育，

且在各级安全教育中均没有铣镗床操作规程的相关内容，致使郑某某在不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不熟悉安全操作规程，缺乏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的情

况下上岗作业，是事故发生的重要原因。该行为违反了《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规定》第十二条第二款、第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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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安全生产责任制未落实。开山重工虽然制定了安全生产责任制，并和员工签订了安全生产责任书，但是未能保证安全生产责任制的落实，车间主任徐

远中、班组长童某某等人员不清楚各自的安全生产职责，导致安全生产管理责任无法有效落实。该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十九条第二

款的规定。

4.未能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TX6113C/2卧式铣镗床岗位长期存在作业人员站在防护罩上操作的违反操作规程的行为，镗床班组、八金工车间在

知道该问题经常出现的情况下，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该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

（二）夏某某，开山重工总经理、安全生产主要负责人，未组织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特别是新员工三级安全教育培训工作，未督促本单位的安全生

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十八条第（三）、（五）项的规定。

四、对事故有关单位及责任人的处理建议

（一）给予行政处罚的单位和人员。

1.开山重工。未尽安全生产保障义务，导致事故发生，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九条的规定，建议由市

应急管理局依法处理。

2.夏某某。履行安全生产职责不到位，对事故发生负有领导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建议由市应急管理局依法处

理。

（二）单位内部处理。

1.徐某某，作为开山重工八金工车间主任，不清楚自己的安全生产职责，对车间作业人员违章操作行为失管，建议由开山重工依据相关规定处理。

2.彭某，作为开山重工的安全员，未能及时发现、制止和纠正作业人员的习惯性违章作业行为，建议由开山重工依据相关规定处理。

3.童某某，作为开山重工的班组长，不清楚自己的安全生产职责，对班组人员违章操作行为失管，建议由开山重工依据相关规定处理。

4.许某，作为郑志钊的带工师傅，未能及时制止和纠正郑志钊的违章作业行为，建议由开山重工依据相关规定处理。

（三）不予追究人员。

郑某某，不注意安全，忽视警告，违章操作，鉴于其已因事故死亡，建议不再追究其责任。

（四）事故中有关人员涉嫌刑事犯罪的，由公安司法机关依法查处。

五、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

（一）增强安全意识，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开山重工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牢固树立安全生产红线意识，切实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认真梳

理各岗位的安全生产职责，层层签订安全生产责任书，把安全生产责任逐级落实到车间、班组和从业人员，确保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到实处。

（二）加强技术管理，提高本质安全水平。开山重工要对所有机械设备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治理，特别是要按照国家、行业有关标准规范要求，设置机械

操作安全工作平台。

（三）加强安全管理。一是要积极组织开展日常安全检查，及时发现作业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隐患，并采取有效措施消除隐患。从本质安全角度，提升

设备、设施的安全性。二是要加强对从业人员的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

程，掌握本岗位安全操作技能。不折不扣的开展新员工岗前三级安全培训教育，坚决杜绝未经过三级安全教育培训并考核合格就上岗的问题出现。三是严格

奖惩。公司、车间和班组各司其职，加强日常管理，消除人的不安全行为和无得不安全状态。对安全生产表现突出的，要予以奖励；对于违反有关安全管理

规定的行为，要严格考核。

（四）加强属地监督。衢州智造新城管委会要针对机械伤害事故，举一反三，组织辖区内企业开展机械安全集中整治工作，督促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

责任，预防和减少机械伤害事故的发生。

六、有关要求

以上涉及的对相关事故责任者的处理情况、整改意见与措施的落实情况，自责任追究完结、整改结束之日起15日内书面报告衢州市应急管理局（电

话：0570-3080891）。

浙江开山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3·12”机械伤害事故调查组

2021年4月25日

javascript:window.print();
http://yjj.qz.gov.cn/
javascript:window.close();
http://yjj.qz.gov.cn/art/2022/5/25/art_1558361_58930892.html

